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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南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學生(學員) 退費申請書 

※以上黑框內之資料由學生(學員)自行填寫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推 

廣 

教 

育 

中 

心 

□不開班，退其所繳學分費及報名作業費，請一個月內辦理退費手續，逾期不候。 

□開訓日前一日通知退費，退還所繳學分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。 

□已開訓但未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。 

□已開訓且已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，不予退費。 

費    別 繳費金額 退費金額 備    註 

推廣收入 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合     計   

承辦人員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研發長 

 
  

 

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課    程  

地址 

□□□-□□ 聯絡電話  

行動電話  

E-mail  

退  

費 

說 

明 

及 

證  

明 

文 

件 

退費原因（請簡述）： 

 

□繳費收據  □收據遺失切結書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A.支票掛號郵寄請附掛號回郵信封一個(25元) 

□B.親自至出納組領取支票(請攜帶證明文件及私章) 

□C.電匯(附匯款同意書) 

學 生 簽 章  


